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国威酒业（集团）公司石龙酒厂三产融合发展项目（基酒基地））

重庆市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自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环评文件全本查阅：http://www.cqbn.gov.cn/，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bnqcmb@163.com。通讯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洲湾公园北路12号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D区综合窗口，邮编：400055。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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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威酒业（集团）公司石龙酒厂三产融合发展项目（基酒基地）
	重庆市巴南区石龙镇大桥村梨树塆组
	重庆石隆酒业有限公司
	重庆泓泰和正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位于重庆市巴南区石龙镇大桥村梨树塆组，租赁石龙镇大桥村新区闲置场地约15亩，建设以高粱为原料的酱香型白酒生产线，年产白酒300吨。总投资6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0万元，占总投资的1.0%。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本项目租赁原搅拌站场地，该场地已完成场地硬化工作，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人员、车辆流动产生的道路扬尘；各种燃油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在施工及运输过程中均会排放一定量的废气；装修过程中装修材料会释放少量挥发性有害气体物质等。大气污染防治和控制措施如下：①按照技术规范设置围墙或者硬质围挡封闭施工，硬化进出口及场内道路并采取冲洗、洒水等措施控制扬尘。②设置车辆冲洗设施及配套的沉沙井和截水沟，对驶出工地的车辆进行冲洗。③对露天堆放河沙、石粉、水泥、灰浆、灰膏等易扬撒的物料以及48h内不能清运的建筑垃圾，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密闭围栏并对堆放物品予以覆盖。④产生大量泥浆的施工，应当配备相应的泥浆池、泥浆沟，防止泥浆外流。施工作业时产生的废浆，应当用密闭罐车外运。⑤禁止从三米以上高处抛撒建筑垃圾或者易扬撒的物料。

⑥对开挖、爆破、拆除、切割等施工作业面（点）进行封闭施工或者采取洒水、喷淋等控尘降尘措施。⑦房屋建设施工应当随建筑物墙体上升，同步设置高于作业面且符合安全要求的密目式安全网。⑧建筑垃圾应当在申请项目竣工验收前清除。⑨采用符合标准的环保型装修材料，减少挥发性有机废气物质对环境的污染。

2.废水

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和施工产生的生产废水。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经生化池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场地设置沉淀池，施工中车辆和施工机械冲洗废水收集至沉淀池，沉淀后回用。

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间使用机械主要包括挖掘机、工程运输车、振捣器等。施工噪声仅在施工建设阶段发生，它将随着施工的结束而消失。防治措施如下：①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或工艺，从根本上降低噪声源强。同时加强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差而使机械噪声增大的现象发生。②施工运输作业安排在白天，运输车辆经过声环境敏感点附近时必须禁鸣、限速。③推广使用低噪声机具和工艺，禁止使用高噪声设备，禁止采用现场搅拌混凝土等产生高噪声的施工作业方式；推广使用先进的低噪声施工机具，施工过程中使用装载机、振捣棒、电锯、吊车、升降机等机具时，场界噪声必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禁止夜间施工。④合理布置施工机械，尽可能将高噪声设备设置场地东北侧，尽量远离环境保护目标，并安放在临时建筑房内作业，使较强噪声源尽可能远离敏感点。⑤加强施工公示。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进行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向群众公示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内容和时间、项目业主联系方式、施工单位名称、工地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可能产生的噪声污染和采取的防治措施。⑥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加强施工期的管理，施工单位选用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械设备，购买商品混凝土，避免使用混凝土搅拌机。限制施工场地使用蒸汽打桩机柴油打桩机和锤式打桩机等冲击打桩机、风锤等设备作业。施工单位应设专人对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维护，并负责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便使每个员工严格按操作规范使用各类机械，避免因机械故障产生突发噪声。运载建筑材料及建筑垃圾的车辆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路线进行运输，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应尽量避开居民点。

4.固体废物

①建筑垃圾全部运至政府指定的渣场进行处置，不能随意堆放、倾倒。运渣车辆按市政府规定必须加盖，不得超载，固体废弃物从收集、清运至弃置应实行严格的全过程管理，可有效地防止施工期固体废弃物对施工区域和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②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运输处置。③施工土石方自用回填平整，不外弃。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1.废气。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主要废气为天然气燃烧废气、发酵废气、蒸馏废气、灌装废气、喷码废气、污水处理站臭气以及食堂油烟。天然气燃烧废气通过一根8米高的排气筒排放，其他废气通过加强日常管理，无组织排放。
2.废水。生活污水经生化池处理达标后排入石龙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生产废水排入自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达标后经罐车运输至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

3.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在设置的危废贮存库暂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危险废物转移按照危废转移联单制度相关规定执行。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措施，按照《危废贮存库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要求进行妥善贮存并设置相应标识标牌。一般工业固废分类收集后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4.噪声。运营期采取基础减振、建筑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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